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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实验中心用电安全实施细则 

 

第一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办法》，结合实验中

心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校区实验中心各实

验室。 

第三条 实验室应有严格的用电管理制度并认真落实，对进

实验室工作或学习的人员，应经常进行安全用电教育，把安全用

电制度落到实处。 

第四条 实验中心应定期对实验室的用电安全进行检查。 

第五条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应经常检查电气设备。若发现用

电安全隐患需及时处理或上报。 

第六条 实验室所在的建筑要根据建筑高度及其周边环境情

况，安装符合要求的避雷装置。实验室所在的建筑（或实验室内

部）必须安装符合使用要求的地线。避雷装置和地线不能混同使

用。 

第七条 实验室根据工作需要进行改、扩建时，新的用电系

统建成后，废弃不用的旧线路、旧装置都应立即拆除，并应对墙

体进行及时封堵。室内搭建各种临时用电线路，应报校区相关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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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管理部门同意并由专门施工队伍进行安装施工。不得乱接、乱

拉电线，不得超负荷用电，不得擅自改动电源设施，或随意改装、

拆修电气设备。 

第八条 在可能散发易燃、易爆气体或粉体的建筑内，所用

电器线路和用电装置均应按相关规定使用防爆电气线路和装置。 

第九条 大功率用电设备仪器应当使用专线，周围须保持散

热通风；严禁与照明线共用，谨防因超负荷用电着火。 

第十条 实验室内的用电线路和配电盘、板、箱、柜等装置

及线路系统中的各种开关、插座、插头等均应保持完好可用状态，

熔断装置所用的熔丝必须与线路允许的容量相匹配，严禁用其它

导线替代。 

第十一条 实验室内不应有裸露的电线头，并注意保持用电

设备和设施的干燥，防止线路和设备受潮漏电。人员较长时间离

开房间或者电源中断时，要切断电源开关，特别要注意切断加热

电器设备的电源开关。 

第十二条 对于实验室内含有用水部件的仪器设备，要定期

检查储水部件是否完整，避免运行时漏水而发生触电等意外。仪

器设备不使用时，应把储水部件中的水放空。 

第十三条 在实验开始前应认真阅读仪器设备的使用说明

书，规范用电操作。 

第十四条 开始实验前应仔细检查实验台的电源插座、仪器

配线、设备插头是否有老化、破损、漏电的情况。如有问题应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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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切断电源插座开关并向实验室教师汇报。 

第十五条 严禁用湿手触摸仪器设备、电器开关和电源。 

第十六条 禁止多个插排串接供电，插排不能直接置于地面

或放置在热源或金属上，例如：插排不得放在暖气上。 

第十七条 使用插排前必须确认插排的剩余载荷，若不满足

所使用电器的额定功率，严禁使用。 

第十八条 电气开关使用注意事项：停电时，应先依次停各

分路开关，再停总的开关；送电时，应先送总的开关，再依次送

各分路开关。不要带负荷直接关闭总空气开关，以免损坏空气开

关的触点，影响空气开关寿命。 

第十九条 一旦有人触电，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绝缘物体

将电线与人体分离，再实施抢救。 

第二十条 如需使用锂电池、铅酸蓄电池、产生高于 36V安

全电压的电路、产生 2A以上电流的电路或可能对人体造成损伤

的机电组件时，须由项目负责人提前向实验室安全负责人提交书

面申请，经批准，在采取必要防护措施的前提下方可进行实验。 

第二十一条 严禁使用与实验无关的加热电器（例如，热得

快、电磁炉、电火锅、电暖气、电暖手宝等加热电器）。 

第二十二条 如需使用自备笔记本电脑、手机电源充电器等

用电设备，必须使用正规厂家出品的合格电源适配器和充电器，

确保设备安全性良好，消除事故隐患。严禁在无人看守状态下在

实验室给手机、笔记本电脑等设备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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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实验结束后应关闭实验台上所有仪器设备的电

源，将实验仪器摆放整齐，清理桌面，仪器配线全部放回原位。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禁止过夜运行，有特殊需要的

仪器设备要有专人负责用电安全。 


